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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监局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或“步森股份”）于 2019 年 9 月 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发来的 130 号

监管问询函，公司回复如下： 

一、我局已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书面正式约谈你公司所有董事和监事并

要求你公司采取必要措施保障股东大会正常召开，请说明你公司为落实上述监管

要求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 

回复： 

为保障股东大会正常召开，公司做出如下保障措施： 

1、要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除因工作等特殊原因外现场出

席会议。9月 2 日股东大会现场出席的董事包括封雪女士（同时担任公司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苏红女士、李鑫先生、孟繁琪先生和陶宝山先生，赵春霞女士、

柏亮先生、叶醒先生和林明波先生因个人原因无法参加股东大会，均已向董事会

提交请假申请；现场出席的监事包括监事会主席刘燕女士、潘祎女士，韩佳女士

因个人原因无法参加股东大会，并已提交请假申请；副总经理王刚先生因工作原

因无法参加股东大会，并已提交请假申请。 

2、鉴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参加的股东人数众多，公司安排工作人员提前布

置好会议现场，准备会议所需登记文件、议案等，并安排安保人员协助维护股东

大会现场秩序。 

3、聘请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提供见证服务，确保股东大会顺利进行。 



二、公告显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名股

东大会见证律师称参会前受到公司股东东方恒正有关人员的干扰和压力，导致见

证律师无法正常参加此次股东大会见证工作。请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对下列事

项进行说明: 

(一)请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属实。 

(二)请详细说明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和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具体时间节点、

相关人物、沟通细节等。 

(三)请说明上述事项是否足以构成履职障碍并解释原因。 

回复： 

京都律所作出如下回复： 

1.公告所称事项基本不属实。本所律师不是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也未提供见

证服务。本所与＊ST 步森仅具有（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关系，合同中明确

约定：“对甲方（即＊ST 步森）超出本合同约定的专项法律服务需求，包括但

不限于设立新公司、并购、仲裁案件、诉讼案件、尽职调查、重大见证及重大事

项专项法律意见等，双方应另行协商并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协议》，费用另行协

商。”双方未就律师见证服务达成协议，未接受见证委托。应＊ST 步森要求，

本所律师以法律顾问身份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就未接受律师见证业务委托一

事进行了说明。 

2.本所未接受＊ST 步森委托的具体原因包括该公司股东东方恒正有关人员

的施加的压力。具体情况如下： 

2019 年 8月 30 日，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有关人员龚娅杰女士先以本

所前高级合伙人朋友的身份联系本所高级合伙人吕志轩律师，发短信要见面，吕

律师当时未同意。 

2019 年 8月 30 日 17：40，龚娅杰又打电话给吕律师表示，想找吕律师谈一

下，并表示她代表东方恒正即＊ST 步森的大股东，称＊ST 步森公司法定代表人

赵春霞及＊ST 步森公司管理层有负面消息。龚娅杰表示东方恒正投入了巨资收

购股权，有些情况她想向吕律师作进一步介绍。吕律师当时表示本所只是初步与



＊ST 步森公司接洽是否进行见证一事，还未达成律师见证的委托协议，同时表

示我们若接受委托，会站在公正立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业务。 

2019 年 8月 31 日，本所主任与吕律师微信通话称，有位自称龚娅杰的女士

找到他，向他转发了一些微信内容，包含＊ST 步森现任管理层的负面消息，以

及东方恒正向贵局发的函（“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关于提请监管部门参与

＊ST 步森临时股东大会并进行全程监督的紧急报告”），函中称＊ST 步森将伙

同“无良律师”出席会议。律所主任嘱咐吕律师慎重处理。 

鉴于＊ST 步森系本所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单位，为稳妥起见，吕律师于 2019

年 8 月 31日安排两位律师前往杭州当面向＊ST 步森了解情况，并研究是否正式

接受见证服务委托。 

2019 年 9 月 1 日晚上，吕律师与两位律师沟通了情况，鉴于东方恒正给贵

局的紧急报告称拟出席见证的律师为“无良律师”，几位相关律师均感到了不小

的压力。经讨论决定不接受对股东大会见证的专项委托。 

当天晚上十时许，两位律师与＊ST 步森来人说明了情况，＊ST 步森方面表

示理解。 

3.由于本所未与＊ST 步森签署律师见证专项服务协议。因此就律师见证一

事，不存在履职义务。但相关人员对本所及律师施加的压力，足以让本所选择不

愿接受本次专项委托，以及提供见证服务。 

三、公告显示，你公司监事会将尽快择机另行召集股东大会，就相关议案进

行审议。请说明你公司下一步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及相关计划。 

回复： 

鉴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未能按照法定程序正常进行的主要原因系公司股东

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事前对律师进行干扰和施压，使得律师无法独立进行

见证工作。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寻找为股东大会提供见证服务的其他律所，由于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未能顺利进行引起监管和社会高度关注、且未来影响不定，律所内审均

不建议此敏感时期为公司提供见证服务，以避免陷入纷争。 



公司待确定能够为股东大会提供见证服务的律师后尽快召集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6日 


